填写说明

项目负责人是项目的直接责任人，负责编制项目经费预算和决算，按规定使用经费和结账，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经费使用的合规性、合理性、真实性和相关性承担法律责任。根据最新科研经费管理要求，我校科研项目经费立项程序如下：
1.项目负责人阅读《上海政法学院科研经费使用风险提示》；
2.项目负责人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对照预算填写《上海政法学院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申请单》，将电子版申请单发送至科研处邮箱（keyan@shupl.edu.cn）。通过科研处预算复核的申请单需打印签字后提交至科研处（仅需提交申请单，填写说明及风险提示无需提交）。
特别注意：①项目管理费为间接费用的组成部分，金额为到账经费的5%；②课题组绩效支出≦间接费用预算总额-管理费总额（项目资助经费*5%）；③尾款课题组绩效支出≦间接费用预算总额-已扣管理费-已提取课题组绩效支出-尾款应扣管理费；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市内差旅费不得超过5000元，办公用品费不得超过20000万；⑤横向课题预算有合同以合同为准，无合同由负责人编制预算，提交至科研处的预算应为委托单位认可的预算。
3.科研处盖章后，将经费使用申请单提交至计财处，计财处根据教师预算对经费进行立项。



上海政法学院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申请单

编号：2026年纵第   号                     开单日期：2026年  月  日
	项目信息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编号
	

	到账情况
	到账金额（元）
	     
	凭证号
	 

	
	到账时间
	[bookmark: _GoBack]202 年  月  日
	经费类别
	新立项   尾款

	
	资金来源
	 

	开票情况
	是否已开票
	是 否 无需开票

	
	开票日期
	
	开票金额（元）
	

	预算信息

	经费类型
	经费类别
	金额（元）
	说明

	
	间接费用
	管理费
	   
	到账经费的5%

	
	
	课题组绩效支出
	
	≦间接费用总额-总额5%

	
	直接费用

	市内交通费
	
	按预算及项目管理要求填写：国社科≦5000元

	
	
	办公用品费
	
	按预算及项目管理要求填写：国社科≦20000元

	
	
	其他科研业务费
	
	按预算填写除市内交通、办公用品外的其他业务费，如图书资料、复印、印刷出版、市外差旅等。

	
	
	劳务费
	
	按预算填写

	
	
	设备费
	
	按预算填写

	
	
	税金
	
	按已开发票上税金金额填写

	
	
	
	
	表中没有预算中有的其他经费类别

	
	
	
	
	预算中有的其他经费类别

	
	财务编号
	
	尾款需填写，新立无需填写

	负责人
承诺
	本人所填写的预算信息已经项目发布（委托）单位审批通过，本人已收悉《上海政法学院科研经费使用风险提示》，将严守国家财经法规和学校科研经费使用和报销有关规定，严守科研经费使用和报销“基本红线”。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上海政法学院科研经费使用风险提示

科研人员是意识形态正确和科研诚信建设的责任主体，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严格遵守国家保密规定，守正创新、弘扬科学家精神，要牢固树立责任意识、诚信意识，恪守科学道德准则，遵守科研活动规范，践行科研诚信要求。严守国家财经法规和学校科研经费使用和报销有关规定，严守科研经费使用和报销“基本红线”，不得存在以下行为： 
（一）虚假编报项目预算；
（二）未对项目资金进行单独核算；
（三）列支与项目任务无关的支出；
（四）未按规定执行和调剂预算、违反规定转拨项目资金；
（五）通过虚假合同、虚假票据、虚构事项、虚报人员等弄虚作假，转移、套取、报销项目资金；
（六）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
（七）设置账外账、随意调账变动支出、随意修改记账凭证、提供虚假财务会计资料等；
（八）在使用项目资金中以任何方式列支应由个人负担的有关费用和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偿还债务等；
（九）通过“真发票、假业务”甚至伪造发票，虚构测试实验内容等方式套取科研经费；
（十）将外协经费化整为零；
（十一）规避学校采购审批程序、招投标管理、资产管理等制度，存在利益输送、关联交易等问题。
（十二）其他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学校财务管理要求的行为。


